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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證券上巿規則（「GEM上

巿規則」）第23.06A條作出。

新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

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兩名董事、一名本公司僱員及本公司附屬公司一名董事

（統稱「承授人」）獲授予合共80,00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本中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惟須待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及承授人接納

後，方可作實。授出購股權詳情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

已授出購股權之

行使價

： 每份購股權將賦予購股權持有人權利於行使該購股權時，以

行使價每股0.380港元認購一股股份，行使價為下列金額之最

高者：

i. 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收市價每股

0.380港元；

ii. 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

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0.184港元；及

iii. 股份面值每股0.01港元。

已授出購股權數

目

： 80,000,000份（每份購股權賦予購股權持有人權利認購一股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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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授出日期

之股份收巿價

： 每股股份0.380港元

購股權之有效期 ： 自授出日期起計十年，即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至二零三零

年五月十七日（包括首尾兩日）

購股權之歸屬時

間表

： 就執行董事林啟源先生及林啟昌先生以及一名本公司僱員而

言：

50%購股權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歸屬；而餘下 50%購

股權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歸屬。

就晏藝銘先生（「晏先生」）而言，購股權須待下文所載表現目

標獲達成後，方會歸屬：

(i) 倘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廣州半城雲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廣州半城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前之累計收益可達人民幣 2,000,000元至人民幣 6,000,000

元， 15,000,000份購股權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歸屬

晏先生；

(ii) 倘廣州半城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前之累計收益可

達人民幣 6,000,000元至人民幣 10,000,000元及除稅前虧損

不多於人民幣 1,500,000元， 25,000,000份購股權將於二零

二二年五月十八日歸屬晏先生；或

(iii) 倘廣州半城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前之累計收益可

達人民幣 10 ,000 ,000元或以上及除稅前溢利達人民幣

1,000,000元或以上， 40,000,000份購股權將於二零二二年

五月十八日歸屬晏先生。

廣州半城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之財務表現將由獨立中

國核數師評估。

倘表現目標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前未獲達成，本公司保

留權利註銷授予晏先生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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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授出之合共 80,000,000份購股權（須待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其中 77,000,000份乃

授予董事及本公司附屬公司一名董事，詳情如下：

董事姓名 職位╱身分 已授出

購股權數目

林啟源先生 執行董事 18,500,000

林啟昌先生 執行董事 18,500,000

晏先生 廣州半城雲董事兼主要股東 40,000,000

77,000,000

根據GEM上巿規則第 23.04 (1)條，向上述各董事及廣州半城雲董事授出購股權已

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概無承授人為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

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巿規則）。

由於 (a)按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之股份收市價每股0.380港元計算，授予林啟源先

生及林啟昌先生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各自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

0.1%，總值超出5,000,000港元；及 (b)分別授予一名本公司僱員及晏先生之購股權

獲行使時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將於 12個月期間內超過已發行股份之 1%，故根據

GEM上市規則，向各承授人授出購股權須待於即將召開之本公司應屆股東特別大

會（「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林啟源先生、林啟昌

先生及晏先生、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及本公司所有核心關連人士將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放棄投贊成票。

載有GEM上市規則項下規定與向林啟源先生、林啟昌先生及晏先生授出購股權相

關之資料之通函以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預期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達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林啟源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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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主席兼非執行董事為林長泉先生；執行董事為林啟源先生及林啟

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蘇陳偉香女士、何旭晞先生及梅以和先生。

本公告乃根據GEM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

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真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並無遺漏任何其

他事項，致使當中任何陳述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天刊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內之「最新

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sth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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